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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记者 陈兵

被伤害人住院，民警应24小时
内赶到医院询问其伤情；受理伤害案
件后，对需要进行伤情鉴定的，办案
民警应在24小时内开具伤情鉴定委
托书……今年1月1日，《河南省公安
机关办理伤害案件工作细则》（下称
《细则》）正式实施。这意味着，以往在
处理伤害案件时，因当事人对伤害程
度持异议或执法过程中操作不规范
而导致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不满，
民警疲于应付的状况将得到改善。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邀请市公安
局有关负责人对《细则》进行了解读。

民警出警，须符合处置流程

《细则》中，对案件的先期处置
工作要求明确，就近巡逻民警接到
警情指令后立即赶赴现场先期处
置；辖区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
派出所等办案部门要立即安排两
名以上民警携带执法记录仪，携带
单警装备、取证装备、接处警登记
本和现场调解协议书等及时赶赴
现场；同时110联动指挥中心要视
情况，指令技侦、特警、武警等警力
待命、到场处置或布控查缉。

对取证工作的细化规定，是公安

机关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举措。《细
则》规定，如果被伤害人已被送医治
疗，而民警未来得及询问伤情，办案
民警应当在24小时内赶到医院，询
问案件情况和被伤害人受伤情况，对
伤情进行拍照，必要时，可对被伤害
人进行检查并制作检查笔录。

24小时内，办案民警应开
具伤情鉴定委托书

鉴定周期较长、重复鉴定、盲目
鉴定……长期以来，伤情鉴定作为对
伤害案件定性的重要证据，这一环节
存在的诸多问题使案情复杂化，浪费
司法资源。对此，《细则》给出了解决
方案。

受理伤害案件后，对需要进行伤
情鉴定的，办案民警应当在24小时
内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告知被伤害
人到案发地县级公安机关刑事技术
部门进行鉴定。伤害案件的当事人
对县级公安机关刑事技术部门出具
的人身伤害鉴定意见有异议的，或办
案部门有异议的，经所在县级公安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进行补充鉴定或重
新鉴定。

两次鉴定意见不一致的，要求办
案部门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决定作
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同时，将不

作为证据使用的鉴定意见附卷并说
明理由。

如果当事人对两次鉴定仍然有
异议并符合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情
形的，《细则》中增设了专家会诊程
序，即由办案部门委托省辖市公安局
刑事技术部门组织和邀请司法机关
的法医鉴定技术人员及相关医学专
家，共同对已经出具的鉴定意见及相
关技术问题提出分析会诊意见，同时
要求会诊意见附卷随案移送。

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故意伤
害案件，可予以调解

按照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关
于刑事和解程序的要求，对于因民间
纠纷引起的伤害案件，经双方当事人
同意，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适用刑事和
解程序。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故意
伤害他人致轻伤案件也设置了调解
程序。

调解处理后，达成协议并履行完
毕的，办案部门可以作如下处理：受
理后尚未立案的，可以依法不予立
案；已经立案的，可以依法撤销案
件。此外，调解并履行完毕的伤害案
件，当事人反悔的，不再改变原处理
决定，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
院起诉。

□记者 李砺瑾

本报讯 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从市爱
卫会了解到，我市今年制订了《洛阳市
2014年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方案和技术方
案》，为严控病媒生物密度，积极防控病媒
传播疾病，进一步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成果
提供了技术支持。

今年我市将以清除鼠、蚊、蝇、蟑螂等四
害病媒生物孳生地为重点，采取环境治理为
主、药物消杀为辅的综合防治措施，提倡物理
杀灭，科学合理用药，有效降低四害等病媒生
物密度。各宾馆、餐饮企业、食品加工企业、
商场、粮食仓库、医院、集贸市场、重点旅游景
区、居民庭院、垃圾处理场、垃圾中转站、公
厕、垃圾容器、下水道等为重点防治区域。

今年3月开始，我市将对越冬蚊蝇栖
息孳生场所开展统一杀灭活动，并在全市
开展清除四害等病媒生物孳生地活动，清
除垃圾死角，实行垃圾袋装和密闭清运，
做到垃圾日产日清，无暴露垃圾。

4月份，我市将结合爱国卫生月活动，
继续做好清理孳生地工作。从5月至12
月，全市将开展统一灭蚊蝇以及冬季灭鼠
灭蟑活动。

警方出台相关细则，对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过程加以规范，明确要求受理案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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